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年产31万平方米钢化玻璃、1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月5日，建设单位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67号组织召开年产31万平方米钢化玻璃、1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会议。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和监测单位（青岛驭腾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组成，验收工作组根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_GoBack]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公司年产31万平方米钢化玻璃、1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一期）为新建项目，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67号，本项目位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67号青岛浩达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承租的厂区内，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所在厂房为空厂房，厂区东侧为双元路，北侧为青岛汽轮机配件有限公司，西侧为瑞德路，隔路为青岛市车管所，南侧为长青集团长青青果物流配货市场和青岛市城阳区超限超载检测站。地理位置东经120°35′44.687"，北纬36°28′04.71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1座厂房，主要包括钢化玻璃生产线、原料区、产品区和危废库等，项目运营后，主要进行钢化玻璃的生产，公司定员10人，公司实行两班制，工作8小时制，年生产时间300天，年生产4800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21年1月由城阳区发展和改革局予以登记备案，2021年2月由济南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城阳分局于2021年3月11日以“青环城审﹝2021﹞44号”文件予以批复。项目于2021年4月份开始建设，2022年6月建成投产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250万元，环保实际投资4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1.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项目环评及批复所涉及的项目一期内容，包括钢化玻璃生产线及其给排水系统、供电系统等公用、辅助工程与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一期）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不存在项目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bookmark: _Toc494193979][bookmark: _Toc494193878][bookmark: _Toc21727][bookmark: _Toc405535089]本项目生产用水量为180t/a。污水排放量为120t/a。项目磨边、打孔、清洗用水均经循环水箱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添加，不外排，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生活污水排入园区的化粪池，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城阳城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二）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设备切割机、打孔机、清洗机、钢化炉等设备的运行；设备均在室内进行，设备设置基础减震，企业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基础减震措施，经厂房隔声、消声、距离衰减后等措施排放。
（四）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13349][bookmark: _Toc31535]一期建设项目一般固废主要包括：废玻璃、玻璃粉渣及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机油、废机油桶等，委托淄博首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定期进行转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东、北、西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在56-58dB(A)之间，夜间噪声测定值在46-49dB(A)之间，东、北、西厂界昼间、夜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未下达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故不进行总量核算。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该项目监测期间，监测结果表明噪声均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有明确去向。项目建设、运营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验收工作组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中规定的验收程序、自查内容、验收执行标准、验收监测技术要求、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的要求，根据环评及批复对本项目逐一对照核查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复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2.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3.验收监测报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4.验收期间未发现其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情形。
综上所述，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批复及环保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编制了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因此，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一）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监测。
（二）加强日常的环保管理与监督，确保废水、噪声等稳定达标排放。
（三）按要求规范危险废物贮存库管理，完善危险废物贮存和转移记录。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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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建设单位
	赵春龙 
	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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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权
	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监测单位
	张明
	青岛驭腾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
	

	
	监测单位
	高俊东
	青岛驭腾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监测负责人
	




   
青岛海中海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第 5 页 共 3 页

